EMC ~ 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 研討

EMC：為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 的省略語，通常又翻成電磁相容性。 

    在IEC(國際電氣標會議)的定義中為對任何的東西而言，不給其無法容許的電磁干擾波，且在電磁環境中還需能具有滿足其功能的機器，裝置或系統的能力。 而EMC又等於EMI+EMS (EMI為Electro-Magnatic Interference的省略語，為一種電磁波干擾，其干擾源來自電子元件分佈密度過高，或是高頻電路所造成) (EMS Electromagnetic Susceptibility, 即電磁耐受性)EMC 定義的電磁干擾源，以及後半段的電磁干擾環境，都可以稱之為電磁雜訊，或以NOISE 來稱之。在EMI的誕生中，有許多的變數。這是因為EMI是被動元件正常狀態行為以外的結果。如： 

TRACE在高頻的時候，其等效電路是電感串聯電阻。 

低頻的時候，其等效電路則是一電感。 

電阻在高頻的時候，其等效電路是電感串(電阻並聯電容)。 

低頻的時候，其等效電路就是電阻。 

電容在高頻的時候， 其等效電路是R，L，C三者串聯。 

低頻的時候，其等效電路是電容。 

電感在高頻的時候，其等效電路是L和C並聯， 

低頻的時候，則是電感。 
這一些特性，稱之隱藏電路。數位工程工師一般假設這些元件有單一的頻率響應，結果，其根據時域之功能特性來選擇元件而不管在頻域裡的實際表現，則EMI的情形就表現出來了。

電磁干擾一般可以分成以下的兩種： 

1.      Conducted Disturbance： 干擾波的電磁能量主要是經由電力線和信號線等的導體而被傳達，侵入其它裝置給予的干擾者。 

2.      Radiated Disturbance：  干擾波的電磁能量以電磁的形態傳播至被放射的空間，對其它的裝置給予干擾者。 

      *另外電磁干擾波又可依時間波形而分為 

1.      連續的干擾波：長時間的連續干擾， 

2.      過渡的干擾波：波形急速的變化，在短時間干擾者。 

  當想到EMISSION的時候，第一條守則是：FREQUENCY愈高 

   則可能是幅射耦合之路徑，FREQUENCY 愈低，則可能是傳導耦合之路徑。

任何高頻電子產品均會產生雜訊(Noise)，電子雜訊干擾可分為傳導干擾和幅射干擾兩方面來談，一般而言，傳導干擾會透過電源線去干擾影響其他電子或電器產品正常運作，而幅射干擾則是透過空氣去干擾影響其他設備，對於電器用品的使用，一般國家的電氣器安規皆有制定防止電磁干擾之規範，例如歐洲IEC ( EN55015 )、美國FCC PART 18、日本JIS等等皆有規定商業用及住家用防止電磁干擾之標準，其中以歐洲在這方面的規定最為嚴峻，而日前台灣標準檢驗局尚未將EMI/EMC的防範標準納入CNS的規範，係配合兩階段實施，有關照明室內燈具的EMI/EMC的管制標準將於民國90年7月正式實施。一般而言，公司行號的電腦資料處理中心、使用精密電子儀器或測試設備的場所、醫院、以及播音室等等，深怕電磁干擾之場所，應特別要求使用符合EMI/EMC規定的電子安定器。
